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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细账

车改到位
每年有望节约1500亿元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16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公车改革在减少行政开
支方面具有“N次减支”效应。最直接的
就是减少了今后在车辆购置、运营方面
的经费开支，包括与公车相关的司勤人
员薪酬开支。

据贾康测算，本轮公车改革将涉及
约 80 万辆全国公务用车、近 6400 辆中
央国家机关本级公车。

“如果把全国年度公车耗费的综合
成本以若干年传闻中所说的 3000 亿元
作为假设的具体数量依据，那么车改到
位之后，每年因车改减少的支出将达到
1500 亿元以上。这无疑是一件利国利
民、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财政
支出绩效水平的大好事。”贾康说。

■链接

公车改革的地方样本

沈阳浑南新区：
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

从2011年7月开始，沈阳浑南新区
启动公车改革，将原有公务用车从 422
台减少到71台，减下来的公务用车通过
社会公开拍卖等方式处理。车改后对
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发放少量的交通
补贴。

公务用车方式则采取向国资企业
购买服务方式解决。剩余的71台公务
车，由浑南新区成立国资企业统一运
营，实施GPS全程监控、计时计价收费。

自2011年车改以来，全区每年公车
费用支出比车改前减少了1000万元以上。

杭州：单轨制、货币化、市场化

杭州市自2009年5月起推行市级机
关公车改革，除杭州市级四套班子，公、
检、法及3个驻外办事处以外，其他党政
机关、参公单位、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均
在车改之内。

杭州市也成为全国首个全部实施
车改的副省级城市，所有局级（副厅级）
领导用车都需要自行解决。第三批车
改结束后，杭州市公车数量将从车改前
约1200辆缩减到400辆左右，总量减少
2/3。

车贴标准分为9个档次，上限为每
人每月2600元，下限为300元。车贴全
部打入“市民卡”中，车贴金额只能用于
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

昆明：实行非货币化改革

昆明市的公车改革自2009年12月
开始，实行非货币化改革——实行公务
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制度。

改革共将 221 个单位（含 9 个办事
处）5344人列入试点对象。试点单位各
类公务车920辆全部收缴，其中车况较
好的258辆预留为公共交通服务车队用
车，66辆按车辆编制和工作要求划拨执
法部门使用，执法部门不再另行购买新
的公务用车。

利用留用的 258 辆车，组成机关公
务交通服务车队，承担改革单位必需的
公务交通保障服务。根据各区近三年的
车辆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平均数，测算出定
额包干管理经费为每人每月400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
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
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
案》，16 日全文向社会公布。
两个文件明确了公车改革时
间表和路线图，全国范围公
车改革的大幕正式开启。

根据指导意见，公车改
革的总体目标是力争2014年
年底前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
机关及其所属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2015 年年底前基本
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
制度改革，用 2 至 3 年时间全
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指导意见规定了改革公
务交通保障方式、合理确定
党政机关公务交通补贴标
准、妥善安置司勤人员、公开
规范处置公务用车的具体办
法。

《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
用 车 制 度 改 革 方 案》是 针
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
革 的 具 体 实 施 方 案 ，明 确
了 参 改 范 围 、人 员 范 围 和
车辆范围。

中央和 国 家 机 关 公 车
改革的方式是在取消一般
公务用车后，对参改的司局
级及以下工作人员适度发
放公务交通补贴，自行选择
公务出行方式，在北京市行
政区域（城区）内公务出行
不 再 报 销 公 务 交 通 费 用 。
具 体 为 ：司 局 级 每 人 每 月
1300 元、处级每人每月 800
元 、科 级 及 以 下 每 人 每 月
500 元。适时适度调整公务
交通补贴标准。

按照方案，中央和国家
机关公车改革力争在 2014
年年底前完成，中央和国家
机关所属非参公事业单位、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
公车改革力争在 2015 年年
底前完成。
据新华社、央视

怎样确保改革成功？

1.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由变相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2.不得以任何方式换
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3.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
的车辆。4.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用途使用或固定给个人使用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公务用
车。5.不得以交通补贴名义变相发放福利。6.公务人员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
乘坐公务用车。


